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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依法妥善处置涉案财产，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

础，是遏制其死灰复燃的重要手段，既涉及到国家法益的保护，

更关涉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障。在黑社会性质组

织的组织、领导者逃匿一年以上不能归案的情况下，如何全面、

精准、彻底处置其涉案财产是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一大难题。

近期，济宁中院用足用好打财手段，依法启动全省首例组织、领

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逃匿人员违法所得没收程序，实现黑财“清

底尽缴”。现将有关经验做法予以刊载，供各地法院学习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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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彻底“打财断血”，防止黑恶势力“回血再造”，近期，

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启动全省首例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

织犯罪逃匿人员违法所得没收程序，推进黑财“清底尽缴”。 

案涉犯罪嫌疑人李根所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

其通过实施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非法获利高达人民

币三千多万元。2022 年 6 月 13 日，济宁中院依法裁定没收其全

部违法所得，包括资金（银行存款、基金、保证金、投资款等）

31623642.8元、房产 1套、股权 5份、车辆 5辆及其收益、孳息，

上缴国库。目前本案已执行到位金额 2800余万元。 

在本案审理过程中，济宁中院坚持法治思维，充分发挥审判

职能，用足用好打财手段，依法果断处置，既保持了对黑恶势力

违法犯罪从严惩处的高压态势，又向社会传递了常态化斗争下“除

根断流”的强烈信号，实现了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的

有机统一。 

一、坚持多方联动，形成处置合力 

一是坚持党的领导，凝聚打财共识。在市委政法委有力领导

下，济宁中院与市检察院、公安局联合出台《关于建立扫黑除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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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斗争协作机制的意见》《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有关问

题的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形成常态化协作机制。针对犯罪嫌疑人

李根所被通缉一年以上仍未到案的情况，该院积极沟通，协商侦

诉机关在涉案款物的查扣、认定与处置等方面达成共识，及时启

动没收违法所得程序，联合推进涉案黑财清底工作。二是坚持关

口前移，强化前端处置。济宁中院坚持提前介入，引导侦诉机关

收集固定证据，尤其是涉案财产性质、权属、来源、用途等方面

的证据，及时准确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涉案财产，为后续精准处置

奠定了基础。 

二、坚持多维施策，彻底清缴黑财 

一是突出审判专业化。充分发挥扫黑除恶专业合议庭优势，

严把案件事实关、证据关、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，确保涉案财产

处置的规范化、精准化。二是突出利害关系人权利保障具体化。

该案受理后，济宁中院在本院公告栏、官方微信公众平台、《人

民法院报》（总第 8120期）张贴、发布和刊登了为期六个月的公

告，依法保障 4名利害关系人对拟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。三是突

出庭审实质化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，充分组织举证、质证、辩论，

严格对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涉案财产性质、权属等情况进行法庭

调查，精准区分非法财产与合法财产，严格防止将与案件无关的

合法财产纳入没收追缴范围。四是突出裁判文书说理细致化。在

裁判文书中对全部涉案财物作出明确处置意见，逐项列明财产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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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、名称、数量、金额等。针对利害关系人就涉案财产处置所提

意见或异议，逐一正面回应，明以事理，晓以法理，兼顾情理，

“力度”与“温度”并存，4 名利害关系人均表示看得懂、想得

通、信得过，服从裁定没有上诉。 

三、健全工作机制，巩固打财成果 

以本案的成功处置为契机，济宁中院总结经验，健全机制，

持续深入开展黑财处置攻坚行动。一是推进审执衔接一体化。组

织相关部门建立专门台账，定期更新数据，实行动态管理。推动

跨部门协作，对进入处置范围的案件实行“双责任人”制，由刑

事案件承办人和执行部门执行人员组成一案一专班，对包保案件

共同承担责任。二是坚持从严从快处置。在审判涉黑恶案件时，

坚持补偿性刑法手段适用优先、直接追缴优先等处置原则，用足

用好追缴、没收、退赔和财产刑的法律规定，应判尽判、应收尽

收，提高判前履行率。畅通审执衔接“绿色通道”，及时采取查

封、扣押、冻结措施，确保案件生效后第一时间进入执行程序。

充分运用“互联网＋拍卖”思维，穷尽执行手段，提高财产变现

率。对确属被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财物及时解封、返还，同时用好

先期处置等措施，确保财物价值不减，有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

益。三是推动以案促治长效化。在案件审执过程中，针对遇到的

难点问题，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涉案财产处置工作的司法建

议，以案促改、以案促建，不断推进涉案财物处置规范化、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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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。 

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以来，该院涉黑恶案件财产刑执行到位

1.89亿元，黑恶财产处置率达到 90%以上，有力打击了黑恶势力

的嚣张气焰，摧毁了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，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

的司法安全感、获得感和满意度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济宁中院供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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